
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政府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
钢城征补公告〔2026〕11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
决定，拟征收北赵家峪居委会集体土地。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以及里辛街道办事处，依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，拟定
了北赵家峪居委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现公告如下：
一、征收目的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成

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。
二、征收范围和现状

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，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和现状如下：
地块1:四至范围黄羊山以东，金山矿业公司以西，石家岭村以南，北赵家峪居委会以北；面积：
0.1799公顷，全部为农用地(耕地0.1313公顷、草地0.0141公顷、田坎0.0345公顷)。

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。
三、补偿方式与标准
1.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。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批复》(鲁
政字〔2023〕144号)批复的济南市钢城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。拟征收土地位于I级区片，补
偿标准为105万元/公顷。其中，农用地补偿标准为105万元/公顷、建设用地补偿标准为105万元/公
顷、未利用地补偿标准为84万元/公顷、永久基本农田补偿标准为126万元/公顷。

2.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标准。按照山东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印发山东省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
补偿标准的通知》(鲁自然资规〔2025〕2号)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3.农村村民住宅(或者工矿企业)补偿费标准。按照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补偿安置标准执

行。
四、安置对象、方式及社会保障
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按照《山东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》(鲁

人社规〔2023〕3号)的规定执行。在征收土地经依法批准后，由钢城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被征地

农民参加居民养老保险方案，办理参保事宜。
五、其他事项
1.本公告在山东省征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网站、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拟征收土地涉及

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村(街道)务公开栏进行公告，公告期为30日，自2026年3月18日至
2026年4月17日。
2.拟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、土地使用权人等相关权利人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，应当

在公告期间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听证申请；经听证确需进行调整的，本机关修改完善后予以公布。逾期

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
3.拟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、土地使用权人等相关权利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持相关不动产权属证

明等材料到北赵家峪居民委员会办理补偿登记。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没有异议的，可以在办理补偿登
记时一并签订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》。
未在公告期间办理补偿登记的，相关信息按照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确定。
特此公告。
联系人：济南市钢城区自然资源局，联系电话：0531-76880070,联系地址：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
街63号。

区民
2025年18日


